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宁易购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对苏宁易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

下意见： 

 

一、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418 号《关于核准苏宁

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26,996,505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5.17 元，扣除发行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2,908,530.94 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到位，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出具普华

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573 号验资报告。 

二、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自 2016 年 5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募

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汉府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

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

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武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十三家银行，公司、保荐机构、银行就募集资金

账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补充金融公

司资本金项目、补充易付宝公司资本金项目通过公司向子公司实施增资后，子公

司开设募集资金账户进行专项管理。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宁小贷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城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玄武支行；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保理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

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西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央

路支行。苏宁小贷公司和苏宁保理公司由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完

成销户。 

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付宝公司”）募集资金

分别存放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此外，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南京苏宁易付宝公司在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郑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设立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含定期存款账户余额）为

645,415.62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 620,740.82 万元，利息收入 24,674.8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8 年 2 月 28 日 

募集资金余

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募集

资金

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市汉府支行 

4301015819100330413 30,013.72 7.80 30,021.52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徐庄软件园支行 

32050188170000000136 - 15.98 15.98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鼓楼

支行 

533968716219 29,670.00 333.01 30,003.01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洪武路支行 

102401040014950 39.95 467.05 507.0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营业部 

76490188001142834 - 297.59 297.59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鼓楼

支行 

320006621018180002000 - 444.32 444.32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10350000001427261 202,716.18 19,424.58 222,140.76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城北支

行 

93100154700000262 3,041.40 28.76 3,070.1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中央

路支行 

409470100100276014 - 188.80 188.80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新街口支行 

697511246 - 6.00 6.00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玄武支行 

9550880028779000190 778.89 185.86 964.75 

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2910101021001180039 5,000.00 41.54 5,041.54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城西

支行 

31050188000087438 14.38 499.81 514.19 

定期

存款

账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1929676 51,200.00 - 51,2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10350000001583344 30,000.00 - 3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10350000001583355 39,000.00 - 39,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10350000001575821 30,000.00 - 3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10350000001571509 62,000.00 - 62,000.00 

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2910101021001256906 100,000.00 - 100,000.00 

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营业部 

2910101021001256106 22,266.30 2,733.70 25,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城北支

行 

93100076801700000052 15,000.00 - 15,000.00 

合计 620,740.82 24,674.80 645,415.62 

此外，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子公司苏宁易付宝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含

利息收入）26,157.98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 22,684.04 万元，利息收入 3,473.9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8 年 2 月 28 日 

募集资金余

额 

利息收

入 
合计 

子公

司募

集资

金专

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475468842283 - 4.45 4.4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洪武

路支行 

102401040015098 - 13.09 13.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徐庄

软件园支行 

32050188170000000147 - 24.12 24.12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 
188010100100032770 7,158.07 958.15 8,116.22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512900261100066 3,000.00 - 3,000.00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城支行 93801880151689301 
3,000.10 - 3,000.10 

定期

存款

账户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城支行 
93801860120000514 5,525.87 2,474.13 8,000.00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城支行 
93801860120000514 2,000.00 - 2,000.00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城支行 
93801860120000514 2,000.00 - 2,000.00 



合计 22,684.04 3,473.94 26,157.98 

（2）募集资金理财情况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满足最近十二个月内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进度需求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15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投资理财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

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不超过 150 亿元（含）。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理财余额为 768,530.00 万元，其

中募集资金 708,505.75 万元，利息收入 60,024.25 万元，理财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开户行 收益类型 
2018 年 2 月 28 日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汉府支行 保本浮动 20,000.00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保本固定 207,114.52 27,885.4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武支行 保本浮动 21,084.50 3,915.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 保本浮动 99.86 5,300.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保本固定 147,952.79 2,047.2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 保本浮动 43,390.82 1,609.1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 保本固定 1,751.27 1,248.7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路支行 保本浮动 1,286.37 13,843.6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保本固定 34,469.96 530.0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证券营业部 保本浮动 5,000.00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 保本固定 138,829.34 1,170.6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保本固定 87,526.32 2,473.68 

合计 708,505.75 60,024.25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子公司苏宁易付宝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理财余额为

19,51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19,226.16 万元，利息收入 283.84 万元，理财明细

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开户行 收益类型 
2018 年 2 月 28 日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保本浮动 226.16 283.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 保本浮动 19,000.00 - 

合计 19,226.16 283.84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注）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募

集资金投入

额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募集资

金余额 

自动化拣选中心建设项目 250,512.04 250,512.04 76,091.18 174,420.86 

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272,833.28 272,833.28 68,685.05 204,148.23 

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 350,000.00 324,209.60 79,197.14 245,012.46 

租赁店项目 500,000.00 500,000.00 43,520.70 456,479.30 

改造店项目 121,410.00 121,410.00 18,241.42 103,168.58 

购置店项目 300,000.00 24,151.00 5,500.00 18,651.00 

收购天天快递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 
- 275,849.00 249,472.02 26,376.98 

苏宁易购云店品牌推广项

目 
84,750.13 84,750.13 84,750.13 - 

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 

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 85,000.00 85,000.00 85,000.00 - 

云计算项目 110,057.40 110,057.40 48,271.76 61,785.64 

大数据项目 49,102.30 49,102.30 17,990.77 31,111.53 

智能家居项目 10,656.19 10,656.19 2,559.77 8,096.42 

偿还银行贷款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 

合计 2,934,321.34 2,908,530.94 1,579,279.94 1,329,251.0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支付银行手续费 4.43 -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合计 1,579,284.37 - 

注 1：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发行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后）少于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

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

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解决。鉴于此，公司按前述原则对物流平台建设项目之物流运营业

务发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额 324,209.60

万元。 

注 2：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用于收购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

购置店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275,849.00 万元投入“收购天天快递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 2017-004、2017-008 号公告。 



3、募集资金闲置原因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物流平台建设项目、苏宁易购云店发展项目、

IT 项目等实施完成均需要一段时间，资金将随着项目建设进度逐步投入。 

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理财事项概况 

1、理财目的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将随着项目实施进度逐步投入使用，

结合公司募投项目阶段性资金使用情况，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要求，公司将计划通过购买期限灵活的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求的同

时也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募集资金获取收益能力。 

2、资金投向 

为有效控制风险，募集资金投资于定期、不定期（期限均不超过一年）商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投向中不涉及任何风险投资品种。 

3、理财额度 

在满足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最近十二个月的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公司预计将使用不超过 12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该投资

理财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

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不超过 120 亿元（含）。 

4、授权实施期限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组织实施、行使决策权。

该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募集资金到位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5、信息披露 

依据相关制度及监管要求，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投资及相应的损益情况，且上述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

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6、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子公司在其开展募集资



金理财业务，其他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类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受货币

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

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此外也存在由于人为操作失误等可能引致相关风险。 

2、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依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投资理财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规范的要

求，公司将积极做好风险控制工作，确保募集资金安全。 

（1）募集资金具体理财事项由公司资金管理中心负责，指派专人实施具体

投资理财方案，包括提出投资配置策略、额度的建议，理财产品的内容审核和风

险评估，制定及实施理财计划等。相关投资理财安排经财务负责人、法务部负责

人、总裁、董事长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风险。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进行监督及

检查，并定期对该事项开展专项审计工作。 

（5）公司将根据制度规范要求，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金理财具体情况。 

五、审批程序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 120 亿元（含）

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对投资额度



内具体投资事项的办理。 

六、对公司的影响 

在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12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保障资

金安全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方式，提升募集资金收益水平。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投资事项是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出的，且

募集资金理财计划的制定是紧密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考虑的，不会对

公司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而且公司通过合理的现金管理方式，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

收益。同时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具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特点，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 

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募集资金计划理财额度、资金投向内容等了解，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 

（1）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2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提高闲置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金获取收益水平，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该事项已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本议案

内容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使用不超过 120 亿元（含）闲置募集资金（含募集资金产生的



利息）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本议案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议案内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相关意见，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八、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等进行了核

查，发表意见如下： 

1、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 

2、苏宁易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增强资金获取收益水平，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3、苏宁易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保荐机构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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